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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监督保障农资安全
本报乌什讯（通讯员 卡吾力·阿巴斯）近日，乌

什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针对
辖区农用物资销售情况，开展“检护民生”公益诉讼
专项监督活动，服务农业生产。

检察官重点查看辖区农资经销商户经营证件
是否齐全；种子、农药、化肥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购
销记录是否完备。活动中，检察官发现部分农资经
销商户存在门店内部经营管理不规范、台账记录不
全、货架上摆放超过质量保证期的农作物种子等问
题。该院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
议书，督促职能部门加强对农资商铺的管理。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
通过与各经销商户签订《农资经营门店安全经营承
诺书》、制定农资经营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组织
相关商户召开培训会等方式，构建农资产品安全

“防护墙”。

本报乌鲁木齐讯（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王晨）4
月 11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机关“能力作风建设
年”活动推进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该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
察长赵铁实作工作安排，该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李
志伟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把2024年确立为新疆检察机关的“能力
作风建设年”，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力作风建
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政法工作、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的内在要求，是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时代
党的治疆方略在新疆检察机关落地见效的实际行动，是
在深入分析新疆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现状的基础上作出
的重要安排。自治区检察院机关要结合党纪学习教育，
在“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中打头阵、作表率，以实干担当
和实绩实效奋力推动新疆检察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到以上率下、示范引领，问题
导向、自我革命，实践实干、求真务实“三个坚持”，用心
答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时代考卷，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疆实践贡献检察力量。要压茬推进思想发
动、安排部署，深入推进、全面提升，提炼总结、巩固深
化“三大步骤”，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坚决做到思想认
识、责任分工、推动落实“三到位”。要从严落实加强组
织领导、做好统筹结合、强化督促指导“三项要求”，拿
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打牢基础，引领全疆检察人员强能

力、转作风、重实干、促发展。
会议要求，要在“大学习、大培训、大研讨”活动中

带好头，倡导检察干警“每日 1小时”业务学习，推进全
员政治、业务轮训，并开展案例研讨活动，促进全体检
察人员拓宽视野、更新理念、提升能力。要在“一一竞
赛、两两结对、百庭观摩”活动中起好步，推动这些活动
落地见效。要在“转作风、正检风、树新风”活动中作表
率，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为主线，扎实开展机关纪律作
风整顿等活动，通过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把“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成果最终体现到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全过程、各方面。

高继明对“党员领导干部怎么带头、怎么做好示
范”提出具体要求。他表示，分管领导要善于统筹谋
划、协调联动、严管厚爱，坚持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始
终在能力作风建设上走在前、做在前，充分发挥好“头
雁效应”。部门负责人要努力提升能力、当好标杆，带
好团队、培养人才，管好部门、统好条线，作冲在前面、
干在一线的表率。检察干警要主动跟进，努力提升业
务能力、改进纪律作风。自治区检察院要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发挥表率作用，营造“全员严纪律、改作风，人
人争先进、当标兵”的浓厚氛围，努力锻造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新疆检察队伍，以能力作风建
设活动的高质量开展推动全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检察工作全面发展作贡献。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召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推进会

以实干担当和实绩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王晨通讯员王博

近日，新源县人民检察院针对县域内小区“飞线充
电”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召开公开听证会，通过“公开听
证+宣告送达”的方式，提升检察监督质效，让检察建议
刚性落地。

“‘飞线充电’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检察机关
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推动‘飞线充电’安全隐患治
理，让公平正义可触可感可见。”新源县人大代表阚仁元
在听证会上说。

检察听证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举措。
2023年以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检察机关充分发挥
检察听证作用，不断扩大检察听证案件类型、范围，对
303件次案件组织公开听证，实现检察办案、矛盾化解
融合推进，并将检察听证纳入“一把手”工程，由党组书
记、检察长全程跟进重大疑难案件、新型案件等复杂问
题，组织召开公开听证71件次，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根据案件特点、争议焦点、专业领域、涉案人员身份
等具体情况，伊犁州直检察机关有针对性地邀请相关行
业专家、社会代表等参加听证，增强听证的专业性和权
威性，将听证员的意见作为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案件的重
要参考，坚决杜绝听证“形式化”。

伊宁市人民检察院办理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案时，在
听证会后邀请听证员走访涉案水域，对该案整改情况现
场验收，确认涉案水域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水体环

境改善。
2023年以来，伊犁州直检察机关就事实认定、证据

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采纳听证意见建议 270余条，同
时，坚持以检察听证推动诉源治理，充分发挥检察听证
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诉源治理、提升办案质效等方面
的作用，努力在检察听证中体现“情、理、法”的交融。

阿某等 6名务工人员因追讨劳动报酬与某企业产
生纠纷，昭苏县人民检察院邀请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
担任听证员参与办案监督，搭建多方对话平台，将引发
矛盾的问题“摆出来”。听证员详细了解案件事实，向双
方当事人释法说理，讲办案依据、讲定责标准、讲法律效
果，既解“法结”又解“心结”，圆满化解纠纷。

伊宁县一位 82 岁高龄的老人与他人产生民事纠
纷，伊宁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检察官和听证
员向当事人讲解法律知识，现场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
导，确保矛盾纠纷依法化解。

多元化听证助力案结事了人和，伊犁州直检察机关
对于案情简单的相对不起诉案件、民事支持起诉类案等
开展集中简易听证；对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申诉对象开展
上门听证、简易听证；针对特殊情况，通过远程视频连线
开展“云听证”，推动矛盾就地化解。2023年12月6日，
霍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王某拟作不起诉
决定进行公开听证，并全程网络直播，实现多屏显示、互
联网实时介入、同步录音录像的良好听证效果，让更多群
众参与到案件办理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

“法结”“心结”如何解？

多元听证助检察办案“破题”又“破圈”

为加强养老行业安全监管，维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4月9日，吐鲁番市、高昌
区两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联合吐鲁番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前往辖区3家养老
机构走访。

检察官实地查看养老机构居住环
境，了解日常护理、餐饮卫生、药品使
用、消防设施等情况，询问老人的健康
状况，查阅养老机构备案、服务协议和
老年人信息档案等资料，向养老机构工
作人员讲解最高人民检察院“十一号检
察建议”的内容和意义，并就如何加强
养老机构安全监管、招录人员审查等方
面进行深入交流。图为检察官走访辖
区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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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安

“一案三办”为当事人解困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张蕾

通讯员热衣汗古丽·孜克热

“我现在工作稳定，每天都过得特别舒心、特别
充实。”4月9日，博乐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
官谢玲接到当事人比某的电话，脸上浮现笑容。

说起比某的案件，谢玲提到了 3个关键词：“刑
民衔接”“支持起诉”“司法救助”。

“这是一起‘一案三办’，维护妇女权益的典型
案件。”谢玲说。

比某与沙某于2014年4月登记结婚，育有两个
孩子。可两人的婚姻并不幸福，沙某经常对比某实
施家庭暴力。

2022年 8月 17日，沙某因琐事殴打比某，致比
某二级轻伤，博乐市公安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沙
某移送至博乐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院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意识到，这不仅是一
起刑事案件，更涉及比某的民事权益，为保护她和孩
子的合法权益，检察官将案件移送至民事检察部门。

“经过查证，比某长期遭受家暴、与沙某感情破
裂，有强烈的离婚意愿，其诉讼能力有限，符合检察
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谢玲介绍，为此，检察官与
博乐市妇联工作人员对比某开展心理疏导，向其介
绍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法律规定，并指导、
协助其收集、固定相关证据。

2023年2月24日，博乐市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沙某有期徒刑 10个月，缓刑 1年，判决沙某
向比某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 37662.97元。经法院
调解，比某与沙某解除了婚姻关系。

案件办结后，检察官定期回访，了解比某生活
状况，发现其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经济困难，初步判
断比某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遂将线索移交博乐市
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经过审查，第三检察部检察官
积极协助比某搜集证明材料、提交书面救助申请，并
联合上级检察院为其申请发放司法救助金4万元。

从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害人，到为维护合法权益
寻求支持起诉的申请人，再到司法救助的被救助
者，比某身份的转变，是该院不断探索依法一体履
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
生动实践。近年来，博乐市检察院不断打破部门壁
垒，通过检委会会议、检察官联席会议、案件线索通
报等形式，实现部门间联动协作，逐步实现全院跨
部门融合履职。

部门联动普法护企
本报乌鲁木齐讯（通讯员 苏浩）近日，乌鲁木齐

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与米东区税务局、米东区人民
法院，走进“贡米巷”旅游休闲街，联合开展“检察护企
暨税收普法宣传活动”，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工作人员围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税费服
务、涉税犯罪等开展宣讲。检察官和法官向现场群
众和商户普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相关法律知识，讲解刑法关于涉税犯罪的
规定，介绍检察机关依法打击涉税犯罪的相关职
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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